附件一
投标人声明

本招标项目招标人及招标监管机构：
本公司就参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标工作，作出郑重声明：
一、本公司保证投标登记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。
二、本公司保证在本项目投标中不与其他单位围标、串标，不出让投标资格，不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。
三、本公司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四、本公司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五、本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六、本公司非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；
七、本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八、本公司参加招标活动前3年内 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九、本公司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 .creditchina.gov.cn)“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”记录名单或未被列入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”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记录。
十、本公司保证不存在与本公司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。
十一、本公司保证完全响应招标文件有关招标范围、投标有效期、林地经营权期限等实质性内容。
十二、本公司承诺，中标后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相关管理规定。
十三、本公司承诺，不以联合体身份参加本项目投标。
十四、本公司承诺，中标后严格按照合同和招投标文件规定履行义务，并同意招标人将其履行合同、招投标文件义务的履约情况和不诚信行为（包括但不限于由招标人做出的违约责任处理决定等）在招标人网站和建设项目业主网站及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不利后果均由本公司自行承担。
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，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，经查实，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，愿意按照相关规定被记录为失信信息，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，并自愿停止参加阳春市行政辖区内的招标投标活动三个月。
特此声明。

投标单位（盖公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日期 ：  年   月   日
